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十一)(草案)

一、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、第三

款:“从高空抛掷物品,危及公共安全的,处拘役或者管制,并

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
“有前款行为,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,同时构成

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
二、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一百三

十三条之二:“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

者抢夺驾驶操纵装置,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,危及公共安

全的,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并处或者单处罚

金。

“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,危及公共安全的,依照

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“有前两款行为,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,同时构

成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
三、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:“强令他人违章

冒险作业,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拒不排除,仍冒险组织

作业,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,处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情节特别恶劣的,处五年以上有期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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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。”

四、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一百三十四

条之一:“在生产、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,有下列情

形之一,具有导致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发生的现实危

险的,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:

“(一)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

救生设备、设施,或者篡改、隐瞒其相关数据、信息的;

“(二)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、停止施

工、停止使用有关设备、设施、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

改措施,而拒不执行的;

“(三)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,擅自从

事矿山开采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,以及危险物品生产、经营、

储存、运输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,情节严重的。”

五、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修改为: “生产、销售假药的,

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罚金;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

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

处罚金;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

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“违反国家规定,未取得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药品或者明知是

上述药品而销售的,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“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假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的,依

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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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修改为:“生产、销售劣药,对

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

罚金;后果特别严重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并

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“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劣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的,依

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七、在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一百四十二

条之一:“违反药品管理法规,有下列情形之一,足以严重危害

人体健康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罚金;对人体

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

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:

“(一)生产、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

的;

“(二)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

品而销售的;

“(三)依法应当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药品的;

“(四)药品申请注册中提供虚假的证明、数据、资料、样品

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的;

“(五)编造生产、检验记录的。

“有前款行为,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、第一百四

十二条规定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

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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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条修改为:“在招股说明书、认股书、

公司、企业债券募集办法等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

大虚假内容,发行股票或者公司、企业债券,数额巨大、后果严

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

或者单处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、后果特别严重或者有其他特别严

重情节的,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

“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组织、指使实施前款行为的,处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

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、后果特别严重或者有

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并处非法募集资金

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罚金。

“单位犯前两款罪的,对单位判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

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罚金,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,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九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修改为:“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

务的公司、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

的财务会计报告,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

定披露,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,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,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处五年以下

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五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

“前款规定的公司、企业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组织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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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实施前款行为的,或者隐瞒重要事项导致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

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特

别严重的,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

“单位犯前款罪的,对单位判处罚金,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十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公司、企业或

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索取他人财物或者

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为他人谋取利益,数额较大的,处三年以下

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罚金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

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或

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

并处罚金。”

十一、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修改为:“以欺骗

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、票据承兑、信用证、保函

等,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

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

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”

十二、将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非法吸收公

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,扰乱金融秩序的,处三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

情节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;数额特别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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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,并处罚

金。”

十三、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修改为: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

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,数额较大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

徒刑,并处罚金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七年以上

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”

十四、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为:“有下列侵犯商业秘

密行为之一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

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
刑,并处罚金:

“(一)以盗窃、利诱、欺诈、胁迫、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

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;

“(二)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

人的商业秘密的;

“(三)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

求,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。

“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,获取、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

商业秘密的,以侵犯商业秘密论。

“本条所称商业秘密,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、具有商业价值

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等商业信

息。

“本条所称权利人,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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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。”

十五、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二百一十

九条之一:“为境外的机构、组织、人员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

法提供商业秘密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

处罚金;情节严重的,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”

十六、将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修改为:“承担资产评估、验

资、验证、会计、审计、法律服务、保荐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

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,情节严重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

者拘役,并处罚金;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

期徒刑,并处罚金:

“(一)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、会计、审

计、保荐等证明文件,情节特别严重的;

“(二)提供与重大资产交易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、会计、

审计等证明文件,情节特别严重的;

“(三)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、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

评价、环境影响评价证明文件,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

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。

“前款规定的人员,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

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“第一款规定的人员,严重不负责任,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

大失实,造成严重后果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

或者单处罚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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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二百四十

六条之一:“侮辱、诽谤英雄烈士,损害社会公共利益,情节严

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”

十八、将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公司、企业

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将本单位财物非

法占为己有,数额较大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

罚金;数额巨大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;

数额特别巨大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并处罚

金。”

十九、将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修改为:“公司、企业或者其

他单位的工作人员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

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,数额较大、超过三个月未还的,或者虽未

超过三个月,但数额较大、进行营利活动的,或者进行非法活动

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

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;数额特别巨大的,处七年以

上有期徒刑。

“国有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

有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、企业以及其

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,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

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“有第一款行为,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,可以

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”

—71—



二十、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二百九十

三条之一:“有下列情形之一,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者其

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,并以此为业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者管制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:

“(一)使用暴力、胁迫方法的;

“(二)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,情节较轻的;

“(三)恐吓、跟踪、骚扰他人,情节严重的。

“有前款行为,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

定罪处罚。”

二十一、将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违反传染病

防治法的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,引起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

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、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

险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后果特别严重的,处三年

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:

“(一)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

的;

“(二)拒绝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,对传染

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、污物、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;

“(三)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、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

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

的工作的;

“(四)出售、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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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,未进行消毒处理的;

“(五)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

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、控制措施的。”

二十二、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三百三

十四条之一:“违反国家有关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,危害公众

健康或者社会公共利益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者管制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

七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:

“(一)非法采集国家人类遗传资源;

“(二)非法运送、邮寄、携带国家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出境

的;

“(三)未经安全审查,将国家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境外组

织、个人及其设立或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的。”

二十三、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三百三

十六条之一:“违反国家有关规定,将基因编辑的胚胎、克隆的

胚胎植入人类或者动物体内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
或者拘役,并处罚金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
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”

二十四、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为: “违反国家规定,

排放、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

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,严重污染环境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后果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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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;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处七年以上有

期徒刑:

“(一)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、倾

倒、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,

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;

“(二)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、湖泊水域排放、倾倒、处置

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,造成特别

严重后果的;

“(三)致使大量基本农田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

的;

“(四)致人重伤、死亡的。

“有前款行为,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

定罪处罚。”

二十五、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:

“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,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、收购、

运输、出售前两款规定以外的陆生野生动物,情节严重的,依照

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二十六、在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三百四

十四条之一:“违反国家规定,非法引进、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

侵物种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

单处罚金。”

二十七、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后增加一条,作为第三百四

—02—



十五条之一:“违反自然保护区管理法规,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进行开垦、开发活动或者修建建筑物,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

恶劣情节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,并处或者单处罚

金。

“有前款行为,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,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

定罪处罚。”

二十八、将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第一款修改为:“负有食

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滥用职权或者玩

忽职守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造

成特别严重后果的,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:

“(一)瞒报、谎报、漏报食品药品安全事件,情节严重的;

“(二)对发现的严重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未及时查处的;

“(三)未及时发现监督管理区域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

的;

“(四)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准予许可,情节严重的;

“(五)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移交的。”

二十九、将刑法第四百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:“为境外的

机构、组织、人员窃取、刺探、收买、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的,处

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;情节严重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;情节较轻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

三十、将刑法第四百五十条修改为:“本章适用于中国人民

解放军的现役军官、文职干部、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和中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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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、文职干部、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

以及文职人员、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。”

三十一、本修正案自 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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